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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合同
                                                           合同编号：会计硕士[2013]第     号
甲 方：   MPAcc试点院校    

乙 方：                    (中国会计硕士网)

  

为进一步促进2014年会计硕士专业学位（MPAcc）项目的招生宣传和推广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在中国会计硕士网（http://www.MPAcc.net.cn，下称MPAcc网站）上发布甲方2014年MPAcc招生相关信息，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在中国会计硕士网首页               上放置甲方指定或认可的宣传推广条，参考规格为160pixed×80pixed，格式类型为通过视觉冲击，受众点击后链接到甲方指定网页         ，投放期限为     个月（ 2013 年  月   日起至 2014年   月   日止，下同），优惠后的价格为_     元人民币/月，总费用为               人民币（大写）。

二、甲方应指定相关人员发送推广条作为附件的电子邮件及推广条对应的链接地址，并在发出后2个工作日内告知乙方或乙方指定的MPAcc网站联系人；乙方在收到该文件后的2个工作日内返回收到的确认信息给甲方的相关负责人。

三、甲方保留在本协议有效期限内对推广条及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的权利，并对所发布信息和内容负责。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由甲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一次性支付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全部金额。乙方指定帐户为:

开户名:                       ；
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人大支行；
账  号:                        。
四、 乙方负责协调并保证MPAcc网站提供 Internet 平台，确保MPAcc网站按照将本协议约定将甲方广告放置上MPAcc网站指定的位置，并有责任在约定期间内为甲方随时提供招生信息、链接地址变更等相关服务。

乙方对上述广告条的宣传效果以及因甲方宣传内容而可能引起的纠纷或歧义不负责任或义务。

五、因监管当局政策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或因电信部门检修或遭遇不法攻击等原因导致MPAcc网站服务器临时性不能正常运行（期限不超过72小时）时，乙方不承担法律和本合同规定以外的其它责任，但应及时告知甲方并尽快使MPAcc网站正常运行。

六、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均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在合同履行期间，如一方认为对方违反本协议规定，应以书面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或传真）通知对方，并要求其立即纠正该违约行为；被通知一方应在该通知送达后3个工作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如违约），或向通知方作出说明和解释。

如被通知一方在上述3个工作日内既不纠正其违约行为也未向另一方做说明和解释的，通知一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对方赔偿由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但所有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一方索赔金额最高为本协议第一条所述总费用扣除已履行义务期间对应的费用后余额的两倍。
七、本合同若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

八、根据实际需要，甲、乙双方可采取电话、传真件、电子邮件以及双方会晤等方式进行交流和协商（传真件、电子邮件有效）。

九、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书面相关补充协议。

十、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本协议自双方代表人签字签章之日起生效。传真件有效。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                         日      期：
